

汕尾市市区关于盘活存量土地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落实《自然资源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实施妥善处置闲置存量土地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自然资源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支持城市更新行动若干措施的通知》《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全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等要求，进一步盘活利用存量土地，推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积极创新土地要素配置机制，更好满足新质生产力多元空间需求，制定本措施。
一、强化规划引领作用，激活存量空间活力
（一）鼓励土地混合利用
在满足安全、环保、卫生、消防、交通等相关要求及技术规范的前提下，鼓励存量用地或低效用地结合实际进行两种及以上土地用途的混合利用，增强土地使用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混合利用应以地上建筑面积最大的土地用途为主导用地性质，且主导用地性质的地上建筑面积占地上总建筑面积的比例不小于50％，应保持主用途的主导地位并优先实现，兼容用途应服务于主导用途功能提升。以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公用设施用地为兼容主体，按照允许兼容、禁止兼容两种管理模式制定正负面清单。混合用地供应方式按主导用途进行管理，地价按不同用途分项评估后，加权确定评估总价。混合用地按所包含的具体土地用途分别确定出让年限。（主要责任部门：市自然资源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二）支持建设用地类型合理转换
针对国家和省重大项目建设需要、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安全设施建设需要，因原批准土地用途与现行国土空间规划不符等原因不适宜按现有用途使用或转换用途有利于土地合理利用且调整内容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存量土地，在满足相关规划并征得行业主管部门和利害关系人同意的前提下，允许申请用地类型合理转换并纳入规划执行。土地出让合同或投资监管协议中明确约定不准改变用途的，不适用本意见。
1. [bookmark: OLE_LINK1]对已出让但未完全开发建设商业用地或商业混合用地，在满足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配套设施承载力、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城市风貌管控要求的前提下，依法论证通过后可调整为居住、养老、文化、旅游、体育等适应市场需求的用地进行开发建设。商业混合用地经研究同意可适当降低商业功能占比，但不应低于地块计容建筑面积的20%（土地出让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2. 商业服务业用地内部细分地类之间功能可互相转换。居住用地也可按程序申请变更为商业服务业用地。居住用地和商业服务业用地可按程序申请变更为工矿用地、仓储用地等其他经营性用地或非经营性用地。
3. 工矿用地、仓储用地可按程序申请用途互相变更。
4.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公用设施用地等非经营性用地可按程序申请用途互相变更。
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土地出让合同规定、约定应当收回土地使用权的除外。（牵头部门：市自然资源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发展改革局）
（三）完善未约定容积率建设用地的管理
因历史原因，已取得合法有效的土地使用权权属来源证明，但建设用地规划审批资料、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其他使用土地证明材料）未约定容积率或约定容积率低于现行控规的商服、住宅及营利性公共服务和市政设施用地等可依据以下规则确定容积率：
1. 现行控规覆盖的已供未约定容积率经营性用地，若现行控规容积率小于1.8，规划条件按现行控规执行；
2. 若现行控规容积率大于1.8，规划条件可按1.8执行，也可按现行控规申请容积率指标，其他规划条件均按现行控规规定执行。申请容积率大于1.8部分需按申请时点对土地价值进行市场评估，按规定补缴土地价款，但规划用途为工业、仓储用地的除外。
3.已供有约定容积率经营性用地按现行容积率申请容积率的，超出约定容积率部分需按申请时点对土地价值进行市场评估，按规定补缴土地价款。（牵头部门：市自然资源局）
二、健全低效用地处置机制，提升土地利用效率
（四）探索产业用地退出路径
建立低效用地主动退出机制，对于不符合城市规划、不再适合工业生产，原土地使用权人无法自主再开发的园区外已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工业用地，鼓励通过“以物业换地”“以地换地”等方式向园区集聚，可按照协议方式办理置换地块出让手续，签订出让合同及履约监管协议，原地块建设用地使用权由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收回，可先建设后腾退，确保生产平稳过渡；原地块评估价值可抵扣相应土地出让价款。（牵头部门：市自然资源局、各高新区、经济开发区）
三、完善土地要素配置机制，拓宽存量盘活新路径
（五）推行工业用地多元化方式供应
根据产业发展需求，灵活采用法定最高年期出让、弹性年期出让、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等方式供应工业用地。
1. 弹性年期工业用地的土地出让起始价根据工业用地使用权法定最高年期市场评估价格进行修正后确定，修正系数为弹性年期与法定最高年期的比值。
2. 长期租赁产业用地的期限最高可按20年确定，首年租金标底按照该宗地50年工业用地使用权评估价格的2％确定，租赁期限内租金调整的，调整周期不得低于5年，涨幅不得高于上期租金的10％。
3.“先租后让”产业用地的起始价根据供应时点的法定最高出让年限市场评估价格进行修正后确定，修正系数为租赁年限加出让年限与法定最高出让年限的比值；土地租赁期间租金根据最终成交金额进行修正后确定，修正系数为租赁年限与租赁年限加出让年限的比值，原则上按年平均收取；土地租赁转出让应补缴的出让金为最终成交金额减去租赁期间所交租金。（牵头部门：市自然资源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六）支持存量土地开展过渡性开发
为解决远景规划与近期开发诉求的矛盾，政府储备用地、集体经济组织留成用地可实施过渡期开发，过渡期开发以短期租赁方式交由市场主体实施，应满足临时、可拆除、可逆的开发建设与运营要求。集体经济组织留成用地申请过渡性开发按“一事一议”原则，经属地人民政府初审后报市自然资源局审查，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后报市政府批准。
过渡期开发项目用地租赁期限一般为5～15年，待租赁期满或达到约定条件后无偿收回土地、恢复场地原状，为后续土地按远景规划实施创造条件。过渡性开发宜采用低成本、模块化建筑，不得建设居住项目，不得建设对居住和公共设施等环境有严重干扰、影响城市风貌和公共安全的设施。
土地过渡期开发可在原有详细规划不变的基础上，补充编制土地过渡性开发项目地块的详细规划或编制土地短期利用实施方案作为详细规划实施方案，明确过渡性规划用途及有关技术指标等。（牵头部门：市自然资源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投资促进局）
（七）支持带建（构）筑物出让土地
在权属清晰、无权利负担及法律纠纷，且满足建筑结构安全和消防安全的前提下，具有继续使用、改造盘活、历史文化保护价值或因政府没收、收回（购）后确需保留的地上建（构）筑物，可随土地一并带条件出让。需保留的地上建（构）筑物由土地储备机构将土地及地上建筑物进行收储，注销原权属登记。自然资源管理部门依据详细规划出具拟供宗地（含保留建筑）规划设计条件，规划设计条件中应明确保留建筑的建筑面积、用地性质等规划要求，并在有偿使用合同或划拨决定书中明确的建筑物权属、界址、面积、用途等信息。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可以在土地出让或者划拨后凭土地出让合同或划拨决定书、规划确认或规划核实意见、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意见按规定办理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
对已经办理规划许可尚未竣工的在建工程，成交后由竞得人凭成交确认书、原权利人放弃在建房屋工程所有权的声明、政府批复文件办理建筑工程规划许可、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变更手续，按照既定的建筑工程规划许可继续开发建设。（牵头部门：市自然资源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四、强化用地政策精准赋能，释放产业发展新动能
（八）优化酒店行业投资环境
在我市按星级旅游饭店标准建设的星级酒店、餐饮综合体项目或民宿项目使用存量土地，且其详细规划确定为商服用地、商业用地的，可直接按照旅馆用地挂牌出让。土地出让时，可在规划确定的容积率上限至下限之间取值，进行地价评估挂牌出让。旅馆用地挂牌出让时，按片区基准地价楼面价修正系数0.7进行地价评估。土地出让金允许在一年内分期缴纳，经土地出让协调决策机构集体认定，特殊项目可约定在两年内全部缴清。首次缴纳比例不低于全部土地出让金的50%，且应在土地出让合同签订后一个月内缴纳完毕。（牵头部门：市自然资源局、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九）优化房地产用地政策
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针对2024年3月31日之前供应目前尚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针对2024年3月31日之前供应目前尚未开工以及已开工未竣工的房地产用地：
1. 适当放宽商品房规划微调审批要求。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未进行规划条件核实的项目，允许项目在符合规划相关管控要求和政策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合理的规划方案调整。已出让住宅用地配建不超过居住总计容建筑面积3％的商业规模的，可无需办理用地规划条件变更手续。
2. 规范分割宗地开发或转让。经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可按规定分割宗地，分割后的地块应具备独立分宗条件，涉及公共配套设施建设和使用的，转让双方应在合同中明确有关权利义务。若拟分割宗地已预售或存在多个权利主体，应取得相关权利人同意，不得损害权利人合法权益。
3.支持置换、协议收回、收购土地。对已缴清土地价款、落实项目资金，因规划依法修改、非净地出让等政府原因造成土地闲置的，且经研判一年内无法消除闲置状态、动工建设的地块，可采取如下措施处置：一是可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置换其他价值相当、用途相同的国有建设用地进行开发建设。涉及出让土地的，应当重新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并在新签订的合同中注明为置换土地。二是可通过协议有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序组织重新供应。三是支持按照“以需定购”原则进行，以合理价格收购闲置土地，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牵头部门：市自然资源局）
（十）培育发展未来产业
将未来产业培育作为重塑产业竞争力的战略支点，对符合国家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经产业主管部门或园区管委会认定的项目（可分割销售的商品厂房除外），在充分征求企业意愿的基础上，可采取“带方案出让”等方式供应产业用地，土地出让起始价可按照不低于地块所在基准地价的70%确定；土地价款可分期缴纳，首期缴纳价款不低于50%，在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缴纳，余款缴纳期限最长不超过2年，一年内不计收利息；缴纳首期土地价款后，受让人可凭土地出让合同和首期价款缴纳凭证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等开发报建手续，助力未来产业在我市落地发展。（牵头部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投资促进局）
五、其他事项
本意见自 2026 年 x 月 x 日起执行，之前相关要求与本文件不一致的，以本文件为准。本意见适用于汕尾市市区（城区、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华侨管理区）纳入我市城市更新年度计划的项目、纳入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的项目和其他经市、县人民政府批准的存量土地盘活利用项目，各县（市）可参照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在本意见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由汕尾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bookmark: _GoBack]
— 2 —

— 1 —


¡ª

1

¡ª

ÉÇÎ²ÊÐÊÐÇø¹ØÓÚÅÌ»î´æÁ¿ÍÁµØºÍÌá¸ßÍÁµØÀûÓÃ

Ð§ÂÊµÄÊµÊ©Òâ¼û

£¨

Õ÷ÇóÒâ¼û¸å

£©

ÎªÉîÈë¹á³¹ÂäÊµÖÐÑë³ÇÊÐ¹¤×÷»áÒé¾«Éñ£¬ÂäÊµ¡¶×ÔÈ»×ÊÔ´²¿

¹ú¼Ò·¢Õ¹¸Ä¸ïÎ¯¹ØÓÚÊµÊ©Í×ÉÆ´¦ÖÃÏÐÖÃ´æÁ¿ÍÁµØÈô¸ÉÕþ²ß´ëÊ©µÄÍ¨

Öª¡·¡¶×ÔÈ»×ÊÔ´²¿

×¡·¿ºÍ³ÇÏç½¨Éè²¿¹ØÓÚ½øÒ»²½Ö§³Ö³ÇÊÐ¸üÐÂÐÐ

¶¯Èô¸É´ëÊ©µÄÍ¨Öª¡·¡¶¹ã¶«Ê¡ÈËÃñÕþ¸®¹ØÓÚÓ¡·¢¹ã¶«Ê¡È«ÓòÍÆ½øµÍ

Ð§ÓÃµØÔÙ¿ª·¢ÊÔµãÊµÊ©·½°¸µÄÍ¨Öª¡·µÈÒªÇó£¬½øÒ»²½ÅÌ»îÀûÓÃ´æÁ¿

ÍÁµØ£¬ÍÆ¶¯ÍÁµØ½ÚÔ¼¼¯Ô¼ÀûÓÃ¡£»ý¼«´´ÐÂÍÁµØÒªËØÅäÖÃ»úÖÆ£¬¸üºÃ

Âú×ãÐÂÖÊÉú²úÁ¦¶àÔª¿Õ¼äÐèÇó£¬ÖÆ¶¨±¾´ëÊ©¡£

Ò»¡¢

Ç¿»¯¹æ»®ÒýÁì×÷ÓÃ£¬¼¤»î´æÁ¿¿Õ¼ä»îÁ¦

£¨Ò»£©

¹ÄÀøÍÁµØ»ìºÏÀûÓÃ

ÔÚÂú×ã°²È«¡¢»·±£¡¢ÎÀÉú¡¢Ïû·À¡¢½»Í¨µÈÏà¹ØÒªÇó¼°¼¼Êõ¹æ·¶

µÄÇ°ÌáÏÂ£¬¹ÄÀø´æÁ¿ÓÃµØ»òµÍÐ§ÓÃµØ½áºÏÊµ¼Ê½øÐÐÁ½ÖÖ¼°ÒÔÉÏÍÁµØ

ÓÃÍ¾µÄ»ìºÏÀûÓÃ£¬ÔöÇ¿ÍÁµØÊ¹ÓÃµÄÊÊÓ¦ÐÔºÍÁé»îÐÔ¡£»ìºÏÀûÓÃÓ¦ÒÔ

µØÉÏ½¨ÖþÃæ»ý×î´óµÄÍÁµØÓÃÍ¾ÎªÖ÷µ¼ÓÃµØÐÔÖÊ£¬ÇÒÖ÷µ¼ÓÃµØÐÔÖÊµÄ

µØÉÏ½¨ÖþÃæ»ýÕ¼µØÉÏ×Ü½¨ÖþÃæ»ýµÄ±ÈÀý²»Ð¡ÓÚ

50

£¥£¬Ó¦±£³ÖÖ÷ÓÃ

Í¾µÄÖ÷µ¼µØÎ»²¢ÓÅÏÈÊµÏÖ£¬¼æÈÝÓÃÍ¾Ó¦·þÎñÓÚÖ÷µ¼ÓÃÍ¾¹¦ÄÜÌáÉý¡£

